
長榮大學兼任教師授課科目異動申請表 

申請單位：○○○○學系(學程、中心) 申請日期： 

異動學期：      學年第   學期 

編 

號 
教師姓名 職稱 異動前授課科目 異動後授課科目 

異動 

原因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（欄位請自行增、刪） 

 

請申請單位查核確認上列兼任教師是否涉及以下各款情事？ 

．為外國人或無國籍人，或為本國國民並兼具外國國籍。 □否 □是，請說明： 

．本年度於我國領域內合法居留之時間未達 183 日。  □否 □是，請說明： 

 

 

承辦人 學系(學程、中心)主任 院 長 

註冊課務組 

 

人事室 

  



（填寫範例）長榮大學兼任教師授課科目異動申請表 

申請單位：○○○○學系(學程、中心) 申請日期： 

異動學期：      學年第   學期 

編 

號 
教師姓名 職稱 異動前授課科目 異動後授課科目 

異動 

原因 

1 許○○ 
兼任 

講師 

1.○○（選修 2 學分）

2.○○（選修 2 學分）

 

1.○○（選修 2 學分） 

2.○○（選修 2 學分） 

3.○○（選修 2 學分） 

新增授課

科目 

2 陳○○ 

兼任

助理

教授 

1.○○（選修 2 學分）

2.○○（選修 2 學分）

1.○○（選修 2 學分） 

 

刪除授課

科目 

3 丁○○ 
兼任 

講師 

D○○（一） 

（必修 0 學分） 

D○○（A 一） 

（必修 0 學分） 

課程 

更名 

4 丁○○ 
兼任 

講師 

E○○ 

（選修 2 學分） 

E○○ 

（選修 1.75 學分） 

授課 

學分數 

異動 

 

填表說明： 

1. 如兼任教師授課一門科目以上，若有異動或刪除其中一門授課科目，請註明異動

原因為新增或刪除授課科目。（如表編號 1、2 列） 

2. 若不涉及授課科目變動，僅為課程更名、授課學分數異動等，請註明異動原因 

為課程更名或授課學分數授課科目即可。（如表編號 3、4 列） 

3. 異動原因請依性質清楚填列（如：課程停開、課程新開、新增授課科目、刪除授

課科目、課程更名、授課學分數異動…等），勿僅填「課程調整」。 

 

*如有任何填寫問題，請洽詢人事室 廖敏秀小姐(分機 1089)。 


